[bookmark: _GoBack]创建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园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为落实省政府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府发〔2011〕30号），省中小企业局决定，在全省省级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基础上，创建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江西省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园（以下简称创业园）。特制定如下实施办法：
一、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和任务目标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按照“以培育初创企业为主、以提高企业承载量为主、以发展楼宇经济为主”总体要求，依托现有工业园区、经济技术和高新技术开发区、特色产业集聚区、省级小企业创业基地以及人口集中的城镇，创建高品质创业园，为创业者提供“保姆式”服务，扎实促进小微企业健康成长，为推动我省经济发展，缓解就业压力，构建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做贡献。
（二）基本原则
创业园是小微企业孕育和成长的摇篮，是培育创业者，有效降低创业成本、创业风险，提高创业成功率的重要载体。创建要遵循如下原则：
1．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。各地要把创业园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，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、扩大城乡就业紧密结合起来。
2．整合资源、突出主业。充分利用现有条件，通过整合、改造、新建等措施，建设适合当地特点且主业突出的创业园。
3．政府推动、市场运作。建立政策用地扶持、政策资金引导、市场机制调节和各方面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，加快创业园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。
4．服务配套、讲求实效。建立健全创业园创业公共服务平台，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服务，帮助创业者降低创业成本，提高创业成功率。
（三）任务目标。从江西实际出发，县（市、区）重点培育以返乡创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创业园；设区市重点培育以科研创新为主的科技型创业园。力争用5年时间，在全省建成100个创业园，培育企业达10000家以上，初步形成布局合理、功能齐全、管理规范、运作高效的创业孵化体系。
二、创业园的认定标准
1．创业园运营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固定办公场所和专职服务人员，且经营规范，财务收支状况良好；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建设实施方案，发展目标明确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2．创业园管理制度和服务措施完善，建立了管理、服务台帐和详细的租金、税费减免台帐；引进了专业服务机构，能够为创业者提供社会化、专业化的服务；拥有较完善配套设施，可为企业或职工提供会议、培训、文化娱乐等场所。
3．创业园必须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。创业园内企业一般不少于50家；占地面积一般不少于30亩或建筑面积不少于15000平方米；厂房和办公用房应以四层以上的楼宇为主，建筑密度≥36%，容积率≥1。
4．孵化企业必须是初创的小型微型企业，以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从业人员20人以下的微型企业为主，符合当地产业延伸规划，能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，产业配套率达80%以上。
三、创业园的申报与认定
1．申报。每年上半年由设区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统一向省中小企业局申报。申报材料包括：
（1）设区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上报文件；
（2）创业园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提交的省级创业园申请报告；
（3）创业园总体规划及建设进度；
（4）有关图表、证照。主要包括：创业园申请（备案）表、入驻企业情况登记表、服务机构统计表以及创业园平面设计规划图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运营单位法人证书、营业执照副本、创业园工作人员学历职称证书复印件；
（5）当地扶持创业园相关政策文件；
（6）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。
2．认定。省中小企业局组织有关人员，对申报创业园进行实地考察评估。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创业园，认定为“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园”。对建设规划科学合理，且建设用地、建设项目、建设资金、拟入驻企业已落实到位的新建创业园，经考察评估，可先认定为“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园重点建设项目”，待项目建好后再正式命名。
四、创业园的扶持政策
1．财政扶持政策。省级财政在扩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基础上，每年统筹安排资金用于支持创业园建设。市县政府也应在扩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基础上，加大创业园的资金支持力度。符合条件的，优先申报国家小企业创业环境改造项目。
2．建设用地扶持政策。每年从省、市预留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中安排1000亩以上用于新建或扩建创业园。各地应积极配合做好创业园建设用地的规划利用工作。
3．融资担保扶持政策。凡在创业园内的创业者，初创期间因自筹资金不足，均可向创业项目所在地的小额贷款担保中心申请小额担保贷款，个人贷款最高额度为5万元，合伙经营的人员贷款最高额度为20万元，企业贷款最高额度为200万元。上述贷款按规定享受财政贴息扶持（具体扶持办法由省中小企业局、省人社厅另行制定）。
4．创业服务扶持政策。鼓励和支持创业园建立公共服务平台，引进社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政务代理、融资担保、信息及管理咨询和政策、法律、财务等专业服务。对操作规范、价格优惠、成效显著的服务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。
5．税费扶持政策。根据赣地税发〔2012〕25号文件精神，创业园内小微企业享受国家和我省相关税收优惠政策。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，减按50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对在一个纳税年度内，小型微型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，免征企业所得税；超过500万元的部分，减半征收。对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项目的小型微型企业，所得税享受“三免三减半”政策；被认定为高新技术的小型微型企业，减按15%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6．考核奖励政策。每年组织一次全面考核，对创业环境好、服务质量优、入驻企业多、企业成长快、孵化成功率高的创业园给予表彰和奖励，通过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，推动全省创业园健康发展。各设区市应制定相应的奖励办法。

